附件1
设区市政府规章清理目录及清理结果统计表

填报机关：（盖章）                 填报人：                    填报时间：

	“放管服”政府规章

	序号
	名称
	公布机关及日期
	清理结果
	备注

	
	
	
	保留
	修改
	废止
	

	
	
	
	
	
	
	

	
	
	
	
	
	
	

	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政府规章

	序号
	名称
	公布机关及日期
	清理结果
	备注

	
	
	
	保留
	修改
	废止
	

	
	
	
	
	
	
	

	
	
	
	
	
	
	

	其他政府规章

	序号
	名称
	公布机关及日期
	清理结果
	备注

	
	
	
	保留
	修改
	废止
	

	
	
	
	
	
	
	

	
	
	
	
	
	
	


注：填报内容应当为经市政府审定事项，其中清理结果为“修改”的，应当在备注中标明是否修改完成，未完成的注明修改限期。

